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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關於本部102年1月16日經審字第10204600200號令修正在

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第四條之法令適用

對象及後續申請程序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條文第一項之行為，係指包括臺灣地區人民、法人、

團體或其他機構（下稱「臺灣地區投資人」）直接或間接

在大陸地區有該項所列各款行為者而言。即臺灣地區投資

人初次投資業已在大陸地區投資之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，

即使臺灣地區投資人未擔任該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董事、

監察人、經理人或相當職位，或未持有該第三地區公司或

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百分之十者，仍屬本辦法所稱在

大陸地區投資行為。

二、旨揭條文第二項係指臺灣地區投資人直接或間接投資第三

地區公司或事業，該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尚未有轉投資大

陸地區公司或事業行為，而嗣後於該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

有轉投資大陸地區公司或事業行為時，如臺灣地區投資人

擔任該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之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或相

當職位，或持有該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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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百分之十者，仍屬於本辦法所稱在大陸地區投資行為。

至於旨揭條文第二項修正前，由本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控管

已有間接在大陸地區投資行為之臺灣地區投資人，其後續

增加對大陸地區投資行為者，依旨揭條文第一項辦理。

三、臺灣地區投資人於旨揭條文第三項之外國發行人在台灣地

區上市(櫃)或登錄興櫃前已持有或該外國發行人在台灣地

區上市(櫃)或登錄興櫃後，經由國內交易市場取得該外國

發行人股票者，嗣於該外國發行人在大陸地區從事第一項

各款行為時，如未擔任該外國發行人之董事、監察人、經

理人，或未持有其股份超過百分之十者，該行為不屬於本

辦法所稱在大陸地區投資行為。

四、旨揭條文之經理人或相當職位係指具該第三地區公司或事

業股東或出資人身分或該外國發行人股東身分，並且擔任

其總裁、總經理、總監或執行長等具有決策權力之職位或

相當職位者而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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